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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新能泰山”或“本公司”）及新

能泰山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新能泰山拟发行股份购买南京宁华物产

有限公司 100%股权、南京宁华世纪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坐落于南京市燕江

路 201号（钢铁交易数码港 1 号楼内）的房屋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并募集配套资

金（以下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或“本次交易”）事项，根据《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特此保证并承诺如下： 

本公司及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统称“承诺人”）确

认《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

称“《预案》”）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就此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

确之前，承诺人将暂停转让在新能泰山拥有权益的股份。 

承诺人保证将及时向上市公司提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

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

形成调查结论以前，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

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

会代承诺人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

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承诺人的身份

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承诺人

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承诺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

偿安排。 

《预案》所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新能泰山股东大

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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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

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预案》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4 年修订）》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编写。 

在本公司签署《预案》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已获得必要的授权，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履行亦不违反交易对方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

之相冲突。 

除本公司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公司未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

本《预案》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预案》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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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之签章页） 

 

全体董事签字： 

 

                                                              

吴永钢                   司增勤                   胡成钢  

 

 

                                                              

郭启兴                   谭泽平                   初  军       

 

 

                                                              

任宝玺                    李玉明                  刘庆林 

 

 

                                                  

王凤荣                    黄建岭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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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之签章页） 

 

全体监事签字：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李喜德                  陈洪东                   辛  广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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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之签章页）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司增勤                      初  军                任宝玺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张荣海                      王拥军                刘昭营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9 月 20 日 

 




